


 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课程体系评价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课程体系是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组织教学过程、安排教学任务的基

本依据；课程体系设置必须遵循教学基本规律，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

培养目标和本科毕业生的基本要求》；课程体系设置要贯彻全面素质教育的思想，

体现学校“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、基础知识扎实、适应能力强的高素

质复合型人才”的人才培养目标。课程体系设置既要反映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成

果，保持相对稳定，有利于课程和师资队伍的规划与建设，又要根据社会、经济

和科技发展需要，适时进行调整或修订。经学院教学委员会批准，自 2017年起，

本专业在修订培养方案时必须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评价。具体办法如下: 

一、评价对象与评价内容 

评价对象为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，评价要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: 

（1）课程体系的构成是否满足专业人才培养要求，是否能够全面支撑毕业

要求的指标点； 

（2）课程体系中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观测点是否能够对应并可落实； 

（3）课程开设的先后关系，课程内容设置是否合理； 

（4）各门课程的学分、学时、开设学期设置是否合理。 

评价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知识结构评价：从广度方面横向考查课程体系设置是否满足材料类专

业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要求（如数学、自然科学知识、工程知识、专业知识、环

境知识、法律知识、社会人文知识等），课程体系结构划分是否满足工程教育认

证标准的比例要求。 

（2）能力结构评价：评价课程体系培养的能力、技能和素养与本专业依据

工程认证通用标准制定的毕业要求的符合情况，以及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

是否合理。 

（3）能力层级评价：从深度方面纵向评价课程体系，如综合性实验、综合

性课程设计、实践类课程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。 

二、评价工作的责任机构与职责 

由学院教学院长主持、学院教学委员会（参加人员有各系主任，专业负责人、

课程负责人、骨干教师、教学秘书等）负责专业课程体系审议、评价。 

三、评价周期 

每 4年进行一次。 



 

四、评价依据 

评价工作基于整个评价周期内的下述材料：①最新版的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

准和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类专业补充标准；②专业教研室提出的课程体系设置草

案及其毕业要求的课程支撑矩阵；③最近一版培养方案执行周期内的课程目标评

价报告；④通过召开座谈会，收集的专业教师、应届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行业专

家反馈意见；⑤第三方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反馈意见；⑥电气类专业本科教学质

量国家标准；⑦近三年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。 

五、评价过程与评价方法 

由学院教学委员会组织行业专家、全体专业教师、用人单位召集课程设置合

理性评价会议，由专业负责人介绍专业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设置思路、

课程体系构成及与毕业要求支撑关系。与会专家、教师根据工程认证标准和具体

要求、专业质量标准，审核课程体系设置的合理性，除本办法规定的“知识结构

评价”、“能力结构评价”、“能力层级评价”外，还需要评价课程体系是否适

应行业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、学校办学定位及办学条件。并由与会专家填写课程

设置审核表（附件）。 

六、评价结果的使用 

1.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完成评价工作后，收集整理专家意见，形成课程设置

合理性评价报告。 

2.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将合理性评价报告、评价意见反馈给电气与电子工程

学院。学院组织教师进行讨论，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设置，提交学院教学指导委

员会审核、报送教务处，由教务处提交至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，学校对专业

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校内答辩认定后，完成新版课程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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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表 

序号 检验规范分项及内涵 评价结果 
建议(C、D

必填) 

1 
课程体系设置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实

现。   

2 
课程体系能够满足电气类专业技术人才

需求。   

3 课程体系适应行业发展趋势、社会需求。 
  

4 
课程体系设置能够适应学校办学定位和

条件。   

5 
课程体系设置及各模块学分划分满足工

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。   

6 
课程体系设置有利于培养学生工程实践

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。   

7 
课程体系的先后修读次序设置合理，符

合认知逻辑。   

8 课程体系设置能够体现专业办学特色。   

A：完全合理；B：合理；C：需要改进；D：不合理 

评价依据：①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提出的课程体系设置草案及其毕业要求的

课程支撑矩阵；②近三年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；③最近一版培养方案执行

周期内的课程目标评价报告；④通过召开座谈会，收集的专业教师、应届毕业生、

用人单位、行业专家反馈意见；⑤第三方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反馈意见。⑥最新

版的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和电气类专业补充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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